2024年度综合考核指标考核结果汇总表

考核指标名称：政府效能工作（省、市政府重点工作完成率、政府督查问题发生数、政务信息完成率、政务效能任务完成数）
区委、区政府分管领导（签字）：

牵头考核部门（盖章）：区政府办       主要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考核经办人：林荣恒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827—3663956
	被考核单位
	扣分原因及分值
	得分
	备注

	登科街道
	1.完成年度政务信息任务90%，扣0.05分；
2.因被区级政府门户网站和政务新媒体检查通报,扣0.1分
	3.35
	

	司城街道
	完成年度政务信息任务90%，扣0.05分
	3.45
	

	明阳镇
	2024年9月15日9时许，市值班室抽查，明阳镇值班领导未在岗值班，被市政府办公室书面通报，扣0.1分。
	3.4
	

	玉山镇
	完成年度政务信息任务80%，扣0.1分
	3.4
	

	柳林镇
	完成年度政务信息任务80%，扣0.1分
	3.4
	

	渔溪镇
	2024年7月17日，在市政府总值班室电话抽查中，箭弓村2组堰沟湾滑坡点地灾隐患监测人员长时间未接电话，被市政府办公室书面通报1次，扣0.1分。
	3.4
	

	上八庙镇
	完成年度政务信息任务80%，扣0.1分
	3.4
	

	群乐镇
	1.完成年度政务信息任务80%，扣0.1分；
2.因被区级政府门户网站和政务新媒体检查通报，扣0.1分
	3.3
	

	尹家镇
	1.完成年度政务信息任务90%，扣0.05分；
2.因被区级政府门户网站和政务新媒体检查通报,扣0.1分
	3.35
	

	下八庙镇
	2024年6月15日，在市政府总值班室电话抽查中，值班人员不清楚汛期预警应对举措，被市政府办公室书面通报1次，扣0.1分。
	3.4
	[bookmark: _GoBack]

	茶坝镇
	2024年6月15日，在市政府总值班室电话抽查中，值班领导未在规定时限内用值班座机电话回电，超时10分钟，被市政府办公室书面通报1次，扣0.1分。
	3.4
	

	花丛镇
	2024年6月15日，在市政府总值班室电话抽查中，值班人员将电话转移至手机，被市政府办公室书面通报1次，扣0.1分。
	3.4
	

	九镇
	2024年6月15日，在市政府总值班室电话抽查中，值班领导未在规定时限内用值班座机电话回电，超时15分钟，被市政府办公室书面通报1次，扣0.1分。
	3.4
	

	其他镇（街道）
	均无扣分事项。
	3.5
	


备注：1.所有考核事项均按单项指标赋予的实际分值进行考核；2.所有考核事项、被考核单位应考尽考，不得遗漏考核事项、被考核单位；3.按照“1个二级指标1张考核表”的原则进行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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